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規則 

第四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四條 

期貨商受託從事期貨交易，除

另有規定外，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之： 

一、期貨商於受理開戶時，應

先與委託人訂立受託契

約，載明開戶日期、委託人

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

住址、電話號碼、身分證統

一編號；其為法人者應載

明名稱、地址、統一編號及

期貨商與委託人之權利義

務關係，並認定以本規則、

有關公告及期貨商受託契

約準則為其契約之一部

分。 

二、委託人除下列情形外，應

親持身分證明文件辦理開

戶並於營業場所當場簽名

或蓋章。 

(一)委託人向期貨商申請於

營業場所外辦理開戶前

置作業者。 

(二)委託人採通信或電子化

方式辦理開戶者。 

三、委託人為法人者，應由法

人及其代表人在受託契約

第四十四條 

期貨商受託從事期貨交易，除

另有規定外，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之： 

一、期貨商於受理開戶時，應

先與委託人訂立受託契

約，載明開戶日期、委託人

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

住址、電話號碼、身分證統

一編號；其為法人者應載

明名稱、地址、統一編號及

期貨商與委託人之權利義

務關係，並認定以本規則、

有關公告及期貨商受託契

約準則為其契約之一部

分。 

二、委託人除下列情形外，應

親持身分證明文件辦理開

戶並於營業場所當場簽名

或蓋章。 

(一)委託人向期貨商申請於

營業場所外辦理開戶前

置作業者。 

(二)委託人採通信或電子化

方式辦理開戶者。 

三、委託人為法人者，應由法

人及其代表人在受託契約

考量部分無戶籍國民因未

持有華僑身分證明文件，不

符「華僑及外國人從事期貨

交易應行注意事項」所規範

境內華僑及外國人，爰增訂

委託人為自然人非屬「華僑

及外國人從事期貨交易應

行注意事項」所規範之境內

華僑之無戶籍國民者，應親

持足資證明無戶籍國民之

臺灣地區居留證，並檢附我

國護照或其他足資證明具

有我國國籍之文件及其他

具辨識力之身分證明文件

(如健保卡、駕照或學生證

等)辦理開戶。 



上簽名或蓋章，並出具授

權書。 

四、期貨商應對委託人編列開

戶帳號。 

五、委託人於簽訂受託契約時，

應留存印鑑卡或簽名樣

式，憑同式印鑑或簽名辦

理期貨交易相關手續。但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在臺代

理人及保管機構為同一人

者，得以該保管機構之代

理開戶暨交割專用章為其

留存印鑑。 

六、委託人為非屬境內華僑之

無戶籍國民者，應親持足

資證明無戶籍國民之臺灣

地區居留證，並檢附我國

護照或其他足資證明具有

我國國籍之文件及其他具

辨識力之身分證明文件

(如健保卡、駕照或學生證

等)辦理開戶並當場簽章。 

七、期貨商於受理開戶時，委

託人應檢附金融機構防制

洗錢辦法規定辨識身分之

必要文件。 

 

 

(以下略) 

簽名或蓋章，並出具授權

書。 

四、期貨商應對委託人編列開

戶帳號。 

五、委託人於簽訂受託契約時，

應留存印鑑卡或簽名樣

式，憑同式印鑑或簽名辦

理期貨交易相關手續。但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在臺代

理人及保管機構為同一人

者，得以該保管機構之代

理開戶暨交割專用章為其

留存印鑑。 

 

 

 

 

 

 

 

 

 

六、期貨商於受理開戶時，委

託人應檢附金融機構防制

洗錢辦法規定辨識身分之

必要文件。 

 

 

(以下略) 

 

 


